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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机制构建研究

张　新

峰峰矿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　河北　邯郸　056200

摘　要：社会保障退休档案作为记录参保人员一生社保轨迹的核心凭证，是办理退休待遇核定、养老金发放、待遇资格认证等业务的重

要依据。本文基于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结合多地跨部门协同实践经验，从制度体系、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安全保障四个维度，探讨社

会保障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机制的构建路径，旨在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升社保公共服务精细化

水平，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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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退休人员数量逐年攀升，社会保障退休档案的利用需求日益增长。退休档案涉及人社、公

安、司法、卫健、住建等多个部门，其信息完整性直接关系到退休人员合法权益保障与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近年来，国家

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推动社保档案信息化建设，明确提出要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实现跨地区、跨层级业务协同与数据共享。

然而，在实践中，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仍存在诸多梗阻，重复参保、违规发放待遇等问题时有发生。

一、社会保障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的现状与困境

（一）现状概述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开展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

的探索实践。例如，河北省人社厅联合公安、住建、医保

等六部门推行退休“一件事”联办，通过打通部门数据接

口、重构业务流程，将办理时间从43天缩短至10天，申请

材料从33个精简至5个。南通市人社部门构建档案链式管理

体系，完成20万余卷退休档案电子化处理，实现档案查询

效率大幅提升。国家层面也推动建立五部门社保档案协同

工作机制，明确通过定期会商、联合调研等方式推进档案

资源共享利用，为跨部门协同奠定了政策基础。

（二）主要困境

1.制度体系不完善，协同责任不清晰。退休档案跨部

门共享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撑，各部门对档案共享的范

围、权限、责任界定模糊，存在“各自为政”现象。部分

部门因数据主权意识较强，对共享核心信息存在顾虑，导

致协同配合积极性不足，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2.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互通兼容性差。不同部门档

案管理系统独立建设，数据采集规范、编码规则、文件格

式存在差异，如人社部门的参保档案与公安部门的户籍信

息、司法部门的服刑记录难以直接对接。部分地区仍以纸

质档案为主，数字化进程滞后，且数字档案未实现标准化

管理，进一步加剧了“数据孤岛”问题，影响共享效率。

3.技术支撑薄弱，安全防护存在漏洞。部分地区政务数

据平台建设滞后，缺乏统一的跨部门共享交换平台，数据传

输多依赖人工报送、线下核验等传统方式，难以实现实时共

享。同时，档案信息包含大量个人隐私，部分地区安全防护

措施不足，未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存在数据泄露、

篡改、丢失等风险，制约了共享工作的深入推进。

4.管理机制不健全，业务协同衔接不畅。跨部门协调机

制缺失，缺乏专门机构统筹推进档案共享工作，部门间沟

通多为临时化、碎片化，难以解决共享中的重大问题。此

外，档案管理与业务经办脱节，档案信息更新不及时，如

公安部门的死亡信息、司法部门的服刑信息无法及时同步

至社保部门，导致违规发放养老金等问题频发，造成基金

流失。

二、社会保障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机制的构建

路径

（一）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明确协同责任边界

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以《档案法》《社会保险



科技创新与发展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  65

社会保障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机制构建研究

法》为基础，制定退休档案跨部门共享管理办法，明确

共享范围、流程、权限及各方责任，将公安户籍、司法服

刑、卫健死亡等关键信息纳入强制共享目录。建立跨部门

协同领导小组，由人社部门牵头，联合公安、司法、卫健

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筹解决共享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同时，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将档案共享工作纳入部

门绩效考核，对协同高效的单位予以表彰，对推诿扯皮、

违规操作的予以追责问责。

（二）统一数据标准规范，搭建协同技术平台

按照“全国统一规划、省级集中建设”的原则，统一退

休档案数据采集规范、编码规则、元数据标准及数字化技

术规范，参照《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推进纸质

档案电子化，建立标准化数字档案资源库。依托“金保工

程”与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台，搭建跨部门退休档案

共享交换平台，采用接口调用、库表同步、文件传输等多

元方式，实现部门间数据实时互通与自动核验。推广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保

障数据真实性，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档案信息智能检索

与异常预警，提升共享智能化水平。

（三）创新协同管理模式，强化业务流程融合

构建“全流程协同”管理模式，将档案共享嵌入退休

业务全链条，实现从档案接收、信息采集、待遇核定到资

格认证的闭环管理。推行“双链审核”机制，在档案接收

环节通过窗口初审与入库复审双重把关，确保档案信息准

确完整；在业务经办环节，自动调用跨部门共享数据，替

代人工提交材料，如通过公安部门数据核验户籍信息，通

过司法部门数据排查服刑人员。借鉴“一件事一次办”经

验，整合跨部门退休关联事项，实现“一网通办”，让群

众无需多头跑腿，提升服务体验。

（四）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保障信息合规共享

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共享平台安全建

设，实现业务专网与互联网物理隔离，建立数据备份与容灾

恢复机制，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强化个人隐私保护，对共

享数据进行脱敏处理，明确数据使用权限，建立数据操作追

溯体系，每笔数据访问、传输、使用均全程留痕，严厉打击

非法获取、泄露档案信息的行为。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与

应急演练，及时排查安全漏洞，提升应对网络攻击、数据泄

露等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档案信息共享安全有序。

三、结论

构建社会保障退休档案跨部门协同共享机制，是推进社

保信息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保障基金安全的重要

举措。当前，需正视制度、标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通过健全制度保障、统一数据标准、创新管理模

式、强化安全防护，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实现退休档案资

源高效共享与深度利用。未来，还需持续深化跨部门协同

合作，探索新技术应用场景，不断优化共享机制，让退休

档案真正“活起来”，为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

保障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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